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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必然会分散学生的精力，不利于学生积极思维。在课堂上我对学生不作不必要

的限制，学生可以站着听，也可以直接站起来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教师不

想方设法使学生进入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

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不动感情的脑力活动就会带来疲倦。”[1]因此，教师在

组织教学时，应通过设置各种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学习“直线与

圆的位置关系”时，让学生欣赏日出的美景；学习“轴对称”时，出示了很多生活

中常见的图形……

2．联系生活实际，提高兴趣  人们总是对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感兴趣，所以教

学中如果以学生熟悉的生活为素材，创设一种模拟生活的情境，能使学生感到数学

是可亲可近的，在不知不觉中展开对数学问题的探索，逐步产生求知的欲望。“统

计"单元，例题通过学生感兴趣的聚会情境提出问题，体现了生活里需要统计，以

便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3．开展游戏竞赛，提高兴趣  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他们都有

一种好胜心理，珍惜自己的名誉，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在数学课堂教学时，我

们如果能适当地运用学生的这种好胜心理，通过创设一种竞争的氛围，就能有效地

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课堂中因讨论、发言、评讲、展示等活动的进行，学生

不但没有精力去说话玩耍，竞争还会激起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这样他们就会积极的

去学。

4．加强操作，提高兴趣  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活动是认识的基础，智慧是

从动作开始的。只有让学生自己经历新知的形成过程，不在教师的指令下默默接

受，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才能同时得到发展，动手操作活动，以动促思，能吸引学生

主动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积极进行探究。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从内心深

处了解了学好数学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了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和内动

力，为有效的完成学习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让学生体验成功的乐趣

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体验一次成功的喜悦，便会激起无休止的追求意

念和力量。如果教师运用赏识教育理论，对学生进行鼓励性评价，那么学生将会获

得一种再接再厉的内趋力。

1．课堂评价课堂中的评价往往影响到学生继续学习的积极性。评价得好，学

生劲头实足，思维空间扩大，对下一知识掌握得好。评价不得体，学生会失去兴

趣，郁郁寡欢。有时不光影响一堂课的情绪，还会影响一天的情绪。更为严重的甚

至影响对某一教师、对某一学科的兴趣。积极评价时不要吝啬表扬。比如，学生发

表了一个有创新的见解，教师可以竖竖大拇指，或者让全班鼓鼓掌。学生的回答不

成熟时，教师可以这样鼓励：“你能再想一想吗？能否说得更完美些”教师要避免

直接否定的评价也要避免同学间的嘲笑。总之，要调动学生更积极主动思维，敢发

表自己的意见，回答问题时无后顾之忧。

2．作业评价要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知识，形成必要的技能技巧，学生必须完成

一定数量的作业，但是部分学生的作业是敷衍教师的，完全是为了交差，更有的是

抄来的。这样的作业不仅无效，而且获得的反馈信息会导致错误的判断。我想，学

生做完作业后肯定急于想知道自己的作业是否正确，这是及时出示答案，必然收到

较好的效果。因此，我让同桌互换作业，相互校对答案。错的改正，但不擦去批改

痕迹，再收上来教师批改，对校对后改正正确的作业，教师仍评“优”。这样有两

个优点：一是错误的信息在头脑里停留短暂，取而代之的是正确的信息，且印象深

刻。二是学生交换批改是对所学知识的再次运用与巩固。在作业评价等第上，我注

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正确的给“优”，正确且清楚的给“优＋”。如此一来学生

劲头实足，作业书写及正确程度大有提高。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们应不断转变

观念，在数学教学中关注学生情感态度的发展，激发学生的热情。米卢以“享受足

球”的理念，带中国足球队首次冲出亚洲，冲击世界杯。我们数学老师何不以“享

受数学”的理念帮助学生热爱数学，学好数学呢？

前言

在我国，合同法定解除权主要针对已经生效合同，如果触发国家法律明文规定

的条件，合同双方需要根据对应法律内容要求进行操作，依法解除合同，并且此时

合作双方固有义务和权利也随之取消。所以，合同法定解除权需要满足固定条件，

在法律明文指出时才可以行使这项权利。

一、合同法定解除权特点

(一)合同法定解除权是建立在合同订立产生的权力和义务之上

合同法定解除权主要针对已经完成签订并正式生效的合同，如果出现法律明文解

释时，合同双方需要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依法解除合同，同时这份合同上给合作双方

提供的权利和义务也随之取消。此时可以看出，此权利主要表现为述几方面内容：

合同法定解除权属于构建在已经签订完成并且生效的合同基础上，只有合同

在完成签订并且生效之后产生，无论时间是在履行合同之前亦或是履行之后，在发

生法律规定内容类似原因时，生效合同双方当事人才会获取合同合法解除权。可以

将其理解为，对于那些并没有生效的合同，合作双方便不存在合同关系，所以不存

在出发法律权利的有关条件。即便部分已经成立的合同，但是因为部分原因被视为

无效合同或者是可撤销合同，此时需要根据合同法内容执行，但是与法定解除权并

没有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法定合同解除权需要建立在合作双方因为合同而产

生义务和权力的羁绊，在发生法定情形时可以触发法定解除权，同时合同内容并不

会对合同双方当事人造成影响。例如：在合同正式签订成立之后，因为合作双方中

的某一方并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约定，同时又符合法律内容规定，此时可以依法行使

合同法定解除权，此时受到损失的合作方则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内容正确行使自身

权利，依法解除合同，但是这种解除权方式并不会因其遭受损失而产生任何经济变

化。

（二）合同法定解除权出现需要基于法律相关内容规定

针对已经完成签订并且生效的合作合同，法定解除权能够产生并行使需要符合

法律内容规定。只有法律中某些条款被触发之后，合同当事人才可以正常行使其解

除权。将本质作为出发点，合同法定解除权属于一项用于终止生效合同的当事人权

利，因此，日过当事人并不清楚法律规定内容，并且合同中条款设定不合理，此时

相关制度标准设定就不够合理，因此需要严格审核合同，防止投机人士利用这项权

利来合法躲避合同义务[1]。

（三）法定合同解除权在其行使期间需要以当事人行为做基础

完成签订并随之生效的合同，同时法律条款转中明文规定合同解除权产生条

件，即合同法法定解除权正式产生，但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如果并没有根据法律要

求和法律程序便进行合同解除行为属于不合法行为，此项法律权利并不会被触发，

合同中约定义务依旧存在双方身上，合同并不会终止。因此，此权利应用需要根据

法律规定自行实施，并且这种合同解除行为并不需要合同另一方的统一。

二、合同法定解除权产生条件

在合同法定解除权中，法定二字是基础，这代表该权利需要以法律作为基础，

并非天然存在。有且仅有发生法律法规中明文制定情况时，这项权利才会即刻出

现。对于我国现阶段合同法而言，其中各项法定内容非常明确、事项精确。这样做

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法律规定内容严格性，保证合同法定解除法可以针对下述五种情

况：

第一点，发生不可抗力抑或形成合同内容无法实现的合同。此时可以将不可抗

力理解为不可抗拒、不可回避、不可战胜的客观事件，例如：洪水、火山、地震、

战争等社会性事件。由该类型事件造成的合同内容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下便可以双

方平等、共同使用合同法定解除权。例如：一份房地产购买合同在正式签订之后，

房屋出售人通过出售不动产来获得收益，但是买受人在通过货币来取得不动产所用

权[2]。

第二点，因为合同某方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造成合同不能实现。在签订合同正

式到期之前，如果合同某一方当事人开始拒绝履行合同上所规定的内容，此时合同

另一方当事人则享有合同法定解除权。此时是指合同一方主动拒绝合同义务，当事

人明确表示确定的、具体的、明确表达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时。另一种则属于对合

同规定义务漠视，这种情况下，即便当事人没有被告知，但是如果已经通过其他方

式找出其行为，但是已经能够通过其行为判断出其正在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那么合

同中另一方当事人则获取合同法定解除权[3]。

三、合同法定解除权具体形式方式和行使程序

（一）合同解除当事人一方享受此权利

该权利并不属于天然权利，合同当事人并非始终保持享受此权利，只有在法律

明文出现的情况下此权力产生才会。

（二）法定合同解除权在行使过程中需要充分符合该权利期限

需要在固定的法律期限内行使该权利，如果超出法律规定时间，该项权利会随

之收回，并不会二次赋予，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内容确定法定期限值，这样才可以核

发变更法定期限。

（三）当事人在接收到合理期限告知后的合法期限

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中年违约双方均有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益，并且合同中债

权方在合理期限内未依法行使此权利，那么该权利按期消灭，原有合同签订内容需

要继续保持。

（四）利用通知的方式实施此项权利

在我国合同法内容中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如果想要实行此项合同法定解除

权，需要提前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并且合同最终解除效果需要正在通知对方之后递

交申请，这样能够保证解除权正式生效，如果通知内容为仅到达即可，那么就无须

进行仲裁或者判决就能行使这项权利。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合同法定解除权针对已经签订完毕并且正式生效的合作合

同，在合同有效期间内出现法定情形时，合同双方可以根据法律内容依法行使合同

法定解除权，同时合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义务和权利随之取消，合同法定解

除权产生和解除均需要严格根据有关法律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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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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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合同法规定内容中，明确指出法定解除权属于一项重要权利，能够有效保护合作双方合法权益，并且能够对维权行为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针对合

同法定解除权进行分析，首先阐述法定解除权特点，其次介绍合同法定解除权产生条件，最后讲述合同法定解除权具体行使程序与行使方式并对全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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